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商開戶徵信作業管理自律規則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本規則所稱之期貨交易人（以下簡稱交易人），指國內外自然人、法人及主管機關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第二項函令所定之專業投資機構，但不包括國內政府基金。
	第 三 條

    本規則所稱之期貨交易人（以下簡稱交易人），指國內外自然人、法人及專業投資機構，但不包括國內政府基金。
	明訂專業投資機構之範圍。

	第 五 條 

    本公會會員受託從事期貨交易，應先對交易人辦理徵信，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五、（略）

六、70歲以上之交易人有開戶需求者，應具備以下條件，始得接受其開戶：

(一)應填具「70歲以上交易人開戶聲明書」(附件二)。

(二)曾於期貨、證券市場交易滿10筆，或曾任職於證券、期貨、金融或保險機構，或有其他學經歷足資證明其具備期貨專業知識者。

(三)應提供期貨商要求之徵信資料及財力證明，財力證明經徵信人員評估後之總價值數額為新台幣250萬元以上。
七、委託人為視障者，其開戶應依本公會會員金融友善服務準則規定辦理。

八、開戶時未提供符合期貨商要求之徵信資料或財力證明之自然人及一般法人交易人，其帳戶委託中及未沖銷期貨、選擇權部位所需保證金之總額不得逾新台幣50萬元。  
	第 五 條 

    本公會會員受託從事期貨交易，應先對交易人辦理徵信，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五、（略）

六、70歲以上之交易人有開戶需求者，應具備以下條件，始得接受其開戶：

(一)應填具「70歲以上交易人開戶聲明書」（附件二）。

(二)曾於期貨、證券市場交易滿10筆，或曾任職於證券、期貨、金融或保險機構，或有其他學經歷足資證明其具備期貨專業知識者。

(三)應提供財力證明，經徵信人員評估後之總價值數額為新台幣 250萬元以上。財力證明之種類，由本公會會員依其風險管理原則自行訂定之。
(四)應有固定收入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七、委託人為視障者，其開戶應依本公會會員金融友善服務準則規定辦理。
	一、70歲以上之交易人應提供之徵信資料及財力證明由期貨商訂定，   調整第六款(三)文字並刪除 (四)。
二、針對開戶時未提供符合期貨商要求之徵信資料或財力證明之自然人及一般法人交易人，給予較低之交易額度，增訂第八款。

	第 六 條

    本公會會員應於每日個別契約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檢視自然人及一般法人交易人帳戶之未沖銷部位，並依下列規定辦理（如附表）：

1、 股票期貨及股票選擇權以外之期貨及選擇權契約，於個別契約未沖銷部位超過臺灣期貨交易所(以下簡稱期交所)對該契約公告之交易人部位限制數之5﹪者，超過部分應加收保證金。應加收之保證金不得低於期交所對該契約公告原始保證金之20%，該帳戶加收之保證金應於次一一般交易時段個別契約收盤後未沖銷部位低於期交所公告各契約交易人部位限制數之5%時，始得釋放使用。

2、 股票期貨及股票選擇權契約，於個別契約未沖銷部位超過臺灣期貨交易所(以下簡稱期交所)對該契約公告之交易人部位限制數之20﹪者，超過部分應加收保證金。應加收之保證金不得低於期交所對該契約公告原始保證金之20%，該帳戶加收之保證金應於次一一般交易時段個別契約收盤後未沖銷部位低於期交所公告各契約交易人部位限制數之20%時，始得釋放使用。

    自然人及一般法人交易人具備下列條件，得申請放寬其帳戶之加收保證金指標：

一、開戶滿3個月。

二、提出最近 1年於期貨市場交易滿10筆之證明，開戶未滿一年者亦同。

三、曾於期貨業任職，具備期貨業務員資格並提供工作相關證明文件者，無需具備前二款之條件。

四、提出財力證明。

    前項所稱加收保證金指標係指期貨交易人帳戶個別契約未沖銷部位占期交所對該契約公告之交易人部位限制數之百分比。

    自然人及一般法人交易人申請放寬其帳戶之加收保證金指標後，當日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未沖銷部位超過依放寬後加收保證金指標計算之部位時，超過部分應加收保證金，應加收保證金不得低於期交所對該契約公告原始保證金之20%。加收之保證金應與該交易人帳戶原依策略基礎制度計算之未沖銷部位所需保證金合併計算。所加收之保證金應於次一一般交易時段個別契約收盤後未沖銷部位低於依放寬後加收保證金指標計算之部位時，始得釋放使用。
	第 六 條

    本公會會員應於每日個別契約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檢視自然人及一般法人交易人帳戶之未沖銷部位，於個別契約未沖銷部位超過臺灣期貨交易所（以下簡稱期交所）對該契約公告之交易人部位限制數之20﹪者，超過部分應加收保證金。應加收之保證金不得低於期交所對該契約公告原始保證金之20%，該帳戶加收之保證金應於次一一般交易時段個別契約收盤後未沖銷部位低於期交所公告各契約交易人部位限制數之20%，始得釋放使用。

    自然人及一般法人交易人具備下列條件，得申請放寬其帳戶之加收保證金指標：

一、開戶滿3個月。

二、提出最近 1年於期貨市場交易滿10筆之證明，開戶未滿一年者亦同。

三、曾於期貨業任職，具備期貨業務員資格並提供工作相關證明文件者，無需具備前二款之條件。

四、提出財力證明。

    前項所稱加收保證金指標係指期貨交易人帳戶個別契約未沖銷部位占期交所對該契約公告之交易人部位限制數之百分比。

    自然人及一般法人交易人申請放寬其帳戶之加收保證金指標後，當日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未沖銷部位超過依放寬後加收保證金指標計算之部位時，超過部分應加收保證金，應加收保證金不得低於期交所對該契約公告原始保證金之20%。加收之保證金應與該交易人帳戶原依採行整戶風險保證金計收方式（SPAN）或策略基礎制度計算之未沖銷部位所需保證金合併計算。所加收之保證金應於次一一般交易時段個別契約收盤後未沖銷部位低於依放寬後加收保證金指標計算之部位時，始得釋放使用。
	一、為降低自然人及一般法人交易人個別契約部位過於集中所生之風險，將現行股票期貨及股票選擇權以外之期貨及選擇權契約加收保證金之門檻降低由個別契約未沖銷部位超過期交所對該契約公告之交易人部位限制數之20﹪降低至5%，股票期貨及股票選擇權則維持不變，修正第一項之規定。

二、配合SPAN適用對象已改為僅適用於專業投資機構交易人，不適用於自然人及一般法人交易人，爰刪除第四項相關內容。

	本條刪除。
	第 七 條

    本公會會員應於每日個別契約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檢視專業投資機構交易人帳戶之未沖銷部位於個別契約未沖銷部位超過期交所對該契約規定之交易人部位限制數之50%者，超過部分應加收保證金。應加收之保證金不得

低於期交所對該契約公告原始保證金之20%，該帳戶加收之保證金應於次一一般交易時段個別契約收盤後未沖銷部位低於期交所對該契約規定之交易人部位限制數之50%時，始得釋放使用。

    專業投資機構交易人得提供財力證明，申請放寬其帳戶之加收保證金指標。

    前項所稱加收保證金指標係指期貨交易人帳戶個別契約未沖銷部位占期交所對該契約規定之交易人部位限制數之百分比。

    專業投資機構交易人申請放寬其帳戶之加收保證金指標後，當日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未沖銷部位超過依放寬後加收保證金指標計算之部位時，超過部分應加收保證金，應加收保證金不得低於期交所對該契約公告原始保證金之20%。加收之保證金應與該交易人帳戶原依採行整戶風險保證金計收方式（SPAN）或策略基礎制度計算之未沖銷部位所需保證金合併計算。所加收之保證金應於次一一般交易時段個別契約收盤後未沖銷部位低於依放寬後加收保證金指標計算之部位時，始得釋放使用。
	專業投資機構交易人因具備一定之財力及專業投資能力，對於交易風險瞭解及承受度較高，且為金融消費者保護法明定排除適用之對象，無須對其設定加收保證金之門檻，爰刪除本條。

	第 七 條

    本公會會員依第六條對交易人進行部位管理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交易人帳戶未沖銷部位應以各契約分別計算，但選擇權僅計算賣方契約之未沖銷部位，不計入買方部位。

二、申請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之交易人應提供之財力證明種類，由本公會會員依其風險管理原則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自行訂定之，交易人提出財力證明之價值總金額，已逾其對個別契約申請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按交易人種類計算之部位限制數，依該個別契約計算所需原始保證金之200%者，得對該帳戶所申請之個別契約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

三、計算應加收保證金時，選擇權賣方部位所需保證金以期交所公告之原始保證金Ａ值計算。

四、申請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之交易人，於一定期間內代為沖銷或超額損失之紀錄達一定次數時，本公會會員應訂定交易人加收保證金指標之調整機制。

五、對於已申請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之交易人，應每年辦理重新評估。
	第 八 條

    本公會會員依第六條及第七條對交易人進行部位管理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交易人帳戶未沖銷部位應以各契約分別計算，但選擇權僅計算賣方契約之未沖銷部位，不計入買方部位。

二、申請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之交易人應提供之財力證明種類，由本公會會員依其風險管理原則於內部控制制度中自行訂定之。本公會會員得就下列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方式擇一或並行採用：
(一)交易人提出財力證明之價值總金額，已逾其申請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按交易人種類計算之部位限制數，依台指期貨契約計算所需原始保證金之30％者，得對該帳戶之所有契約均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

(二)交易人提出財力證明之價值總金額，已逾其對個別契約申請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按交易人種類計算之部位限制數，依該個別契約計算所需原始保證金之30％者，得對該帳戶所申請之個別契約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交易人對個別契約申請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所提出之財力證明總金額，得以對該帳戶之所有契約均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所應提出之財力證明總金額為限。
三、計算應加收保證金時，選擇權賣方部位所需保證金以期交所公告之原始保證金Ａ值計算。

四、申請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之交易人，於一定期間內代為沖銷或超額損失之紀錄達一定次數時，本公會會員應訂定交易人加收保證金指標之調整機制。

五、對於已申請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之交易人，應每年辦理重新評估。
	一、條次變更。
二、原第七條已刪除，故修正本條序文。

三、取消交易人得申請對所有契約均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之規定，僅得依個別契約逐項申請，修正第二款序文及(二)內容，並刪除(一)。

四、申請放寬加收保證金指標須提供之財力證明額度，由按交易人種類計算之部位限制數，依該個別契約計算所需原始保證金之30％調高為200%，修正    第二款(二)。

	第 八 條     

期貨商應訂定當風險指標低於約定比率執行代為沖銷作業時所使用之委託單種類及委託單順序，其中第一張委託單不得使用市價委託，倘第一張委託單無法成交應進行詢價，並全程禁止使用漲跌停ROD委託單。
	
	新增本條，期貨商應訂定當風險指標低於約定比率執行代為沖銷作業時所使用之委託單種類及委託單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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